
仙政文〔2018〕13号

仙游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18年

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鲤城街道办事处，县直各有关单位：

《仙游县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已经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18年莆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通知》（莆政综〔2018〕19号）要求，结合我县2017年统计快报数，现将2018年我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下达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为奋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文化兴的新时代美丽新仙游作出应有的贡献。

    附件：1.2018年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性计划指标

          2.2018年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约束性计划指标

仙游县人民政府       

2018年2月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2018年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性计划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2017年实绩
	2018年实绩

	
	
	绝对数
	比增%
	预期数
	比增%

	1、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375.28
	8.3
	437
	12.5

	第一产业增加值
	亿元
	32.4
	5.0 
	35
	5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元
	186.76
	7.2
	216.5
	12

	    工业增加值
	亿元
	157.9
	7.5
	182
	11.8

	    建筑业增加值
	亿元
	30.24
	5.9
	34.5
	14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156.12
	10.4
	185.5
	14.3

	三次产业结构
	%
	8.6:49.8：41.6
	8.0:49.5:42.5

	2、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亿元
	57.63
	4.5
	62.5
	5

	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157.01
	8.1
	185
	12.3

	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403.25
	22.9
	475
	17.8

	5、实际利用外资
	万元
	31500
	持平
	20000
	

	6、外贸出口
	亿元
	22.2
	16.6
	24.5
	10.4

	7、财政总收入
	亿元
	32.01
	15.1
	37.8
	18.1

	地方级财政收入
	亿元
	21.77
	18
	25.7
	18.1

	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95.06
	9.7
	108
	13.6

	9、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0425
	8.8
	23000
	12.5

	10、城镇登记失业率
	%
	2.86
	3以内

	1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100.6
	3以内
	103

	注：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幅按可比价格计算；根据福建省商务厅《关于进一步做好2018年全省利用外资统计工作的通知》（闽商务外资[2018]4号），全省2018年起实际利用外资统计启用新口径。


附件2

2018年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约束性计划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2018年计划

	1、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
	‰
	13以内

	2、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
	套
	完成上级下达任务

	3、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
	96

	4、耕地保有量
	万亩
	不低于上级下达指标

	5、新增用地建设规模
	万亩
	控制在上级下达指标内

	6、主要河流Ⅰ-Ⅲ类水体比例
	%
	木兰溪100%

	7、森林蓄积量
	万立方米
	690

	森林覆盖率
	%
	70.84

	8、城市优良空气天数比例
	%
	不低于98

	9、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
	完成上级下达任务

	10、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降低
	%
	完成上级下达任务

	11、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
	%
	完成上级下达任务

	12、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
	完成上级下达任务

	13、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
	完成上级下达任务


  抄送：市政府，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

  仙游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2月28日印发


